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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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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彩萱










選任辯護人  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若琳










選任辯護人  曾維翎律師
            陳奕廷律師
            林俊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辯護人等因被告等殺人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3002、6418、9602號），認起訴書記載內容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聲請法院命檢察官刪除並更正起訴書記載，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檢察官應於五日內，於刪除及更正「附表編號5、6標示底線部分文字」後，補正再次修訂後之起訴書犯罪事實。
二、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依會議內容所提出如附表所示修改後之本案犯罪事實，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認附表編號2、3、4、6或未特定犯罪時間、或未特定犯罪地點，致辯護人無從進行防禦及辯護，附表編號7部分有關A童死亡過程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予刪除，僅需記載「致生死亡結果」即足特定犯罪事實；另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劉若琳均認如附表編號5所示檢察官修正後之犯罪事實有關傷勢記載部分，屬證據內容，且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附表編號6部分文字記載為主觀或抽象形容詞，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刪除或以中性用語表述（各聲請人詳細意見如附表所示），爰均聲請依法命檢察官更正或補正起訴書之記載等語。
二、檢察官則說明略以：原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內容，已於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斟酌是否有使國民法官造成預斷之虞，而修改為如附表所示「修訂版犯罪事實」，故認無再加修改之必要。
三、本院之判斷依據及標準：
　㈠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檢察官起訴時，起訴書應記載犯罪事實，並以載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2項第2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中有關日、時、處所及犯罪行為之記載，具有明確檢察官起訴對象、範圍之功能，為使被告得以知悉其受到追訴之對象及範圍，俾能充分行使防禦權，故檢察官自應於起訴書「具體記載」被告犯罪之日、時、處所及犯罪行為之內容，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所謂「具體記載」係指以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並非指檢察官完全不得視個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上開犯罪事實。另基於公平法院之理念、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乃期待國民法官依據經准許提出於審判庭之證據做出判斷，為避免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法官與國民法官間發生資訊落差，採行卷證不併送制度，是起訴書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而所稱「預斷」，係指原本應於審判期日後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事項，卻先於起訴書記載，而使接觸起訴書之國民法官法庭就案件產生先入為主及偏見之想法，而預先形成心證之情形而言。
　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之記載有無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有爭議時，法院得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2項規定，具體審酌「一、記載證據之內容，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二、記載前科資料，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三、記載被告之品行、素行、經歷、生活狀況或相關評價，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四、其他記載本法（即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2項以外之事項，且足使人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者。但與犯罪事實具密不可分關係，且為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部分，不在此限。」而妥為認定。又依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屬於第4款但書不在禁止記載之列，如⑴關於犯罪動機、過程等，若可認為與本案具有密不可分關係，為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者，⑵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密切不可分之事實，且為說明犯罪行為該當罪名之原因所必要者，上開情形均難認為屬於有預斷之虞之內容，是檢察官為了具體說明本案犯罪事實，就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經過等事項中，與犯罪事實密不可分之部分，容有記載之必要性。
　㈢就犯罪事實記載是否涉及「證據之內容」，而有使法院就案件有預斷之虞部分，因刑事審判程序中審、檢、辯三方所製作之判決書、起訴書、辯護書狀，所敘事實部分均應以證據為基礎，進而決定「主張或認定之事實」。而相同證據內容，可能因訴訟立場不同而為不同事實認定之結果，此乃訴訟攻防的正常情形。倘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係檢察官根據證據內容理解後，為敘明犯罪事實架構，而參酌犯罪構成要件及部分證據所表現之文意，記載事實認定之結果，而非單純引述證據內容，即難謂係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2項第1款所規定的「證據之內容」。
四、經查：
　㈠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5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除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外，尚詳細描述Ａ童傷勢情形（即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經聲請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均表示該等詳細描述Ａ童傷勢情形部分，係屬記載證據之內容，而有預斷之虞。本案檢察官起訴認被告2人均涉刑法第286條第1項、第3項之凌虐兒童妨害身心發展致死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致死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死罪等罪嫌（下稱本案所犯法條罪嫌），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所載Ａ童傷勢情形，雖與檢察官起訴所指傷害、凌虐等客觀行為與結果存在與否，具有事理與邏輯上必然關聯性，然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已足具體說明本案犯罪事實就犯罪手段、結果等事項，倘再予記載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所載Ａ童傷勢，非無企圖藉由該等完整記載之方式，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接觸證明本案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資料前，形成本案犯罪結果屬殘忍等先入為主及偏見之想法，並因此預先形成心證，是此部分記載已非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聲請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此部分之聲請為有理由。
　㈡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6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聲請人劉彩萱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關「劉彩萱仍在甲地提供每日一餐之不潔食物餵食Ａ童、長期裸體，致Ａ童長期營養不良，以此方式妨害Ａ童身心健全發展」之記載。檢察官有關劉彩萱提供餵食Ａ童之食物，除記載「不潔」食物外，尚包含「不新鮮」食物，所謂「不潔」食物，即指「不乾淨、不清潔」之食物，又參照教育部國語辭典「新鮮」一詞係「形容食物清潔鮮美而沒有變質」（本院卷第351頁），從而，提供「不潔」食物已可包含提供「不新鮮」食物之意，而無重覆記載之必要。另「長期裸體」即指長期未穿著衣物，除影響美觀外，尚包含未以衣物保暖之意，綜合前述「提供每日一餐之不潔食物餵食Ａ童」觀之，已可表達Ａ童有「挨餓受凍」之情形，是無必要再重覆記載之必要。再者，「挨餓受凍」、「生病體衰」亦均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結果，易造成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預先對被告產生惡性重大之看法，而無助後續理性作成判斷，亦無益於公平審判，故聲請人劉彩萱及其辯護人認此部分記載有預斷之虞，核屬有據。
　㈢至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如附表編號2、3、4、6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或未特定犯罪時間、或未特定犯罪地點、或未特定起訴事實，致其等無從答辯云云。然：
　1.依前揭說明，檢察官僅需依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其亦得視個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犯罪事實，蓋部分犯罪時間並無從以具體某時某日得以詳加說明，以繼續犯為例，因行為有延續性，而具有行為之起日、始日，或變換行為地點，即區段性之犯罪期間，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劉若琳所涉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第2項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人於死罪嫌，自屬上述之繼續犯型態（有罪與否尚待審理），故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起訴書記載之行為時間長達3個月，未特定犯罪事實發生之具體時間、未予特定被告劉若琳於何時、何處見到Ａ童受傷云云，並無足採。
　2.又關於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起訴書記載之犯罪未記載被告2人行為分擔為何，且未特定被告劉若琳所遂行之犯罪行為何為云云，然細繹附表編號3 、4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記載方式，其中附表編號3 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已說明係被告2人在上址（即附表編號1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中之甲、乙、丙地），以何種凌虐犯罪手法限制Ａ童行動自由；附表編號4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則分別記載被告劉彩萱在甲、乙地，被告劉若琳在丙地，各自對Ａ童所為之傷害行為，顯見檢察官於起訴書中業已區分本案被告2人共同所為之犯罪行為、手段，及其等2人各自分擔之犯罪行為及手段，足使被告劉若琳得以知悉其受到追訴之範圍，並充分行使防禦權，至被告劉若琳對於附表編號3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所羅列之各種凌虐方式之犯罪行為，縱被告劉若琳認其並未全部參與，僅分擔部分，此僅屬其對於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事實之答辯，雙方如有不同見解，應為準備程序整理爭點問題，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憑此主張附表編號3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未予特定，容有誤會。　　
　㈣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7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係為說明Ａ童經送醫、救治後仍死亡等客觀過程，此部分送醫、救治時間與被告2人被訴犯罪行為、結果發生時間密接，況檢察官認被告2人所涉本案所犯法條罪嫌，均屬加重結果犯，Ａ童受有如附表編號5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所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後，如何進展，致生死亡結果，實屬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密切不可分之事實，且為說明犯罪行為該當罪名之原因所必要者，亦難認此部分記載有使法院對案件產生負面之看法及判斷，而有造成預斷之虞，是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取。
　㈤綜上所述，為貫徹公平法院的精神，本案起訴書除被告之年籍等資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實毋庸再記載證據；且起訴書亦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以免「預斷排除」之目的落空。爰裁定檢察官更正如主文第一項所示。其餘聲請均駁回。至關於附表編號1部分，聲請人及辯護人等均未聲請刪除或更正，即不在審酌範圍內，併此敘明。
五、補充說明：
　　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之立法理由說明，本裁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之裁定。檢察官若未依本裁定為補正行為，嗣後之準備程序以及審理程序，皆依本院於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中所討論之「修訂版犯罪事實」及准許部分為本案之起訴事實。另建議就補正後之犯罪事實以統一字型方式呈現提出（請勿加粗或加畫底線）。
六、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附表：
		編號

		檢察官於協商會議後
修正版之犯罪事實

		被告劉彩萱辯護人之理由及意見

		被告劉若琳辯護人之理由及意見

		本院之判斷



		1

		劉彩萱為Ａ童（民國111年2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Ａ童）之全日托育保母，劉若琳為劉彩萱之胞妹，並協助看管Ａ童。臺北市○○區○○○00巷00○0號1樓（下稱甲地）為劉彩萱之居托地址、同巷弄6號3樓（下稱乙地）為劉彩萱之住○○○巷弄0號3樓為劉若琳居托地址（下稱丙地）。

		無意見。

		無意見。

		未在聲請範圍。



		2

		二人自112年9月1日起至同年12月23日晚間10時許止，接續為下列行為：

		無意見。

		本段所稱行為時間跨長度達3個月，被告及辯護人難以特定犯罪事實發生之具體時間，因而無從進行防禦及辯護。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辯護人之聲請。



		3

		劉彩萱及劉若琳自112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23日晚間10時止，在上址，以綑綁Ａ童、遮蔽Ａ童眼睛、塞入水桶、不得變換姿勢以裸體躺臥在地上、裸體罰站等凌虐方式限制Ａ童行動自由；

		對於新增「遮蔽Ａ童眼睛」字句無意見。

		⑴編號1既已將地點區分為甲地、乙地及丙地，然此部分僅泛稱「在上址」，無法特定所述行為發生之地點。
⑵所指行為雖羅列包含綑綁、遮蔽雙眼、塞入水桶、使裸體躺臥和站立等凌虐方式，然劉彩萱及劉若琳間之行為分擔為何？劉若琳所遂行犯行均無法特定。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辯護人之聲請。



		4

		復於甲地及乙地，由劉彩萱以徒手、腳踹及持物品毆打方式、自Ａ童身後推其撞牆，而劉若琳在丙地以指甲刮Ａ童頸部，共同傷害Ａ童，

		無意見。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5

		致Ａ童受有脖子撕裂傷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痕、大血管塌陷、兩側額頂顳瘀青、左臉擦挫傷、軀幹點狀擦傷、四肢挫瘀傷、兩膝前部鈍挫瘀傷、左膝瘀傷、陰莖根部擦傷、陰囊裂傷、下門牙3顆斷裂、1顆脫落、頭臉部多處皮膚瘀傷及頭皮出血、鼻孔周圍裂傷、嘴唇瘀傷、左嘴角裂傷、陰莖、陰囊表層裂傷、四肢有多處較大區域的瘀傷、皮下軟組織出血、壞死及血液、組織液鬱積等傷害。

		⑴關於傷勢之記載，係屬記載證據之內容，且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亦有引導法官進入審理前，即形成預斷被告有罪之心證，應予刪除。
⑵建議改為「致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已足特定所涉傷害部分之犯罪事實。

		⑴此段敘述屬於記載證據之內容，即本案法醫解剖報告暨鑑定報告書之內容。
⑵對於Ａ童之傷勢全部進行敘述與程現，易使法院形成被告犯行殘忍之心證，有生預斷之虞。
⑶關於此段傷勢之記載，建議修正為「致生傷害結果」，即足以特定犯罪事實，同時避免法院產生預斷。　

		應予更正。



		6

		劉彩萱及劉若琳見Ａ童受傷後，未帶Ａ童就醫接受適當治療，劉彩萱仍在甲地僅提供每日一餐之不潔及不新鮮食物餵食Ａ童、使Ａ童長期裸體，挨餓受凍，致Ａ童長期營養不良，生病體衰，以此方式妨害Ａ童身心健全發展。

		⑴對於增加「僅提供每日一餐」字句無意見。關於「不新鮮」字句，建議修正為「隔餐」為中性表述。
⑵新增「生病體衰」均為抽象形容詞，屬非特定犯罪事實必要之餘事記載，建議應予刪除。

		未特定劉若琳於何時、何處見到Ａ童受傷。

		⑴左列加粗底線部分，應予刪除或更正。
⑵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7

		嗣Ａ童於112年12月23日晚間10時許，出現身體不適及活動力下降情形，劉彩萱僅將Ａ童置於雜物間角落，直至翌（24）日凌晨0時24分許發現Ａ童無意識，始將Ａ童送醫。惟Ａ童仍於同日凌晨0時27分許因上開情形導致組織細胞血液灌流不足，因低血容性休克而停止呼吸死亡。

		無意見。

		Ａ童死亡之過程，並非被告劉彩萱、劉若琳被訴之犯罪行為，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謹記載「致生死亡結果」已足特定犯罪事實。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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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彩萱











選任辯護人  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若琳











選任辯護人  曾維翎律師

            陳奕廷律師

            林俊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辯護人等因被告等殺人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300

2、6418、9602號），認起訴書記載內容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

斷之虞，聲請法院命檢察官刪除並更正起訴書記載，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一、檢察官應於五日內，於刪除及更正「附表編號5、6標示底線

    部分文字」後，補正再次修訂後之起訴書犯罪事實。

二、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依

    會議內容所提出如附表所示修改後之本案犯罪事實，聲請人

    即被告劉若琳認附表編號2、3、4、6或未特定犯罪時間、或

    未特定犯罪地點，致辯護人無從進行防禦及辯護，附表編號

    7部分有關A童死亡過程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予刪除，

    僅需記載「致生死亡結果」即足特定犯罪事實；另聲請人即

    被告劉彩萱、劉若琳均認如附表編號5所示檢察官修正後之

    犯罪事實有關傷勢記載部分，屬證據內容，且非特定犯罪事

    實所必要，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附表編號6部分

    文字記載為主觀或抽象形容詞，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

    刪除或以中性用語表述（各聲請人詳細意見如附表所示），

    爰均聲請依法命檢察官更正或補正起訴書之記載等語。

二、檢察官則說明略以：原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內容，已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斟酌是否有使國民法官造成預斷之

    虞，而修改為如附表所示「修訂版犯罪事實」，故認無再加

    修改之必要。

三、本院之判斷依據及標準：

　㈠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檢察官起訴時，起訴書應記載犯

    罪事實，並以載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不得記載使

    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2項

    第2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中有關日

    、時、處所及犯罪行為之記載，具有明確檢察官起訴對象、

    範圍之功能，為使被告得以知悉其受到追訴之對象及範圍，

    俾能充分行使防禦權，故檢察官自應於起訴書「具體記載」

    被告犯罪之日、時、處所及犯罪行為之內容，國民法官法施

    行細則第84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所謂「具體記載」係指以

    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

    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並非指檢察官完全不得視個

    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上開犯罪事實。另基於公平法院之

    理念、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乃期待國民

    法官依據經准許提出於審判庭之證據做出判斷，為避免造成

    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法官與國民法官間發生資訊落差，採

    行卷證不併送制度，是起訴書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

    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而所稱「預斷」，係指原

    本應於審判期日後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事項，卻先

    於起訴書記載，而使接觸起訴書之國民法官法庭就案件產生

    先入為主及偏見之想法，而預先形成心證之情形而言。

　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之記載有無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

    規定「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有爭議時，法院

    得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2項規定，具體審酌「一

    、記載證據之內容，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二、記

    載前科資料，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三、記載被告

    之品行、素行、經歷、生活狀況或相關評價，且並非特定犯

    罪事實所必要者。四、其他記載本法（即國民法官法）第43

    條第2項以外之事項，且足使人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

    心證者。但與犯罪事實具密不可分關係，且為說明犯罪事實

    所必要之部分，不在此限。」而妥為認定。又依該條立法理

    由說明，屬於第4款但書不在禁止記載之列，如⑴關於犯罪動

    機、過程等，若可認為與本案具有密不可分關係，為說明犯

    罪事實所必要者，⑵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密切不可分之

    事實，且為說明犯罪行為該當罪名之原因所必要者，上開情

    形均難認為屬於有預斷之虞之內容，是檢察官為了具體說明

    本案犯罪事實，就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經過等事項中，

    與犯罪事實密不可分之部分，容有記載之必要性。

　㈢就犯罪事實記載是否涉及「證據之內容」，而有使法院就案

    件有預斷之虞部分，因刑事審判程序中審、檢、辯三方所製

    作之判決書、起訴書、辯護書狀，所敘事實部分均應以證據

    為基礎，進而決定「主張或認定之事實」。而相同證據內容

    ，可能因訴訟立場不同而為不同事實認定之結果，此乃訴訟

    攻防的正常情形。倘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係檢察官根據

    證據內容理解後，為敘明犯罪事實架構，而參酌犯罪構成要

    件及部分證據所表現之文意，記載事實認定之結果，而非單

    純引述證據內容，即難謂係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2

    項第1款所規定的「證據之內容」。

四、經查：

　㈠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5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除記載「Ａ

    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外，

    尚詳細描述Ａ童傷勢情形（即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

    經聲請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均表示該等詳細描述Ａ童傷勢情形

    部分，係屬記載證據之內容，而有預斷之虞。本案檢察官起

    訴認被告2人均涉刑法第286條第1項、第3項之凌虐兒童妨害

    身心發展致死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及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致死罪、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30

    2條之1第1項第4款、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施以凌虐而

    妨害自由因而致死罪等罪嫌（下稱本案所犯法條罪嫌），附

    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所載Ａ童傷勢情形，雖與檢察官起訴

    所指傷害、凌虐等客觀行為與結果存在與否，具有事理與邏

    輯上必然關聯性，然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

    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已足具體說明本案犯罪事實就犯罪

    手段、結果等事項，倘再予記載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

    所載Ａ童傷勢，非無企圖藉由該等完整記載之方式，使國民

    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接觸證明本案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證

    據資料前，形成本案犯罪結果屬殘忍等先入為主及偏見之想

    法，並因此預先形成心證，是此部分記載已非說明犯罪事實

    所必要，聲請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此部分之聲請為有理由。

　㈡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6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聲請人劉彩

    萱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關「劉彩萱仍在甲地提供每日一餐之

    不潔食物餵食Ａ童、長期裸體，致Ａ童長期營養不良，以此方

    式妨害Ａ童身心健全發展」之記載。檢察官有關劉彩萱提供

    餵食Ａ童之食物，除記載「不潔」食物外，尚包含「不新鮮

    」食物，所謂「不潔」食物，即指「不乾淨、不清潔」之食

    物，又參照教育部國語辭典「新鮮」一詞係「形容食物清潔

    鮮美而沒有變質」（本院卷第351頁），從而，提供「不潔

    」食物已可包含提供「不新鮮」食物之意，而無重覆記載之

    必要。另「長期裸體」即指長期未穿著衣物，除影響美觀外

    ，尚包含未以衣物保暖之意，綜合前述「提供每日一餐之不

    潔食物餵食Ａ童」觀之，已可表達Ａ童有「挨餓受凍」之情形

    ，是無必要再重覆記載之必要。再者，「挨餓受凍」、「生

    病體衰」亦均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結果，易造成國民法官、備

    位國民法官預先對被告產生惡性重大之看法，而無助後續理

    性作成判斷，亦無益於公平審判，故聲請人劉彩萱及其辯護

    人認此部分記載有預斷之虞，核屬有據。

　㈢至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如附表編號2、3、4、6所示

    修正版犯罪事實，或未特定犯罪時間、或未特定犯罪地點、

    或未特定起訴事實，致其等無從答辯云云。然：

　1.依前揭說明，檢察官僅需依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

    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

    其亦得視個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犯罪事實，蓋部分犯罪

    時間並無從以具體某時某日得以詳加說明，以繼續犯為例，

    因行為有延續性，而具有行為之起日、始日，或變換行為地

    點，即區段性之犯罪期間，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劉若琳所涉

    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

    302條之1第1項第4款、第2項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施以凌虐而

    妨害自由因而致人於死罪嫌，自屬上述之繼續犯型態（有罪

    與否尚待審理），故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起訴書記載

    之行為時間長達3個月，未特定犯罪事實發生之具體時間、

    未予特定被告劉若琳於何時、何處見到Ａ童受傷云云，並無

    足採。

　2.又關於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起訴書記載之犯罪未記載

    被告2人行為分擔為何，且未特定被告劉若琳所遂行之犯罪

    行為何為云云，然細繹附表編號3 、4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

    記載方式，其中附表編號3 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已說明係被

    告2人在上址（即附表編號1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中之甲、乙

    、丙地），以何種凌虐犯罪手法限制Ａ童行動自由；附表編

    號4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則分別記載被告劉彩萱在甲、乙地

    ，被告劉若琳在丙地，各自對Ａ童所為之傷害行為，顯見檢

    察官於起訴書中業已區分本案被告2人共同所為之犯罪行為

    、手段，及其等2人各自分擔之犯罪行為及手段，足使被告

    劉若琳得以知悉其受到追訴之範圍，並充分行使防禦權，至

    被告劉若琳對於附表編號3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所羅列之各

    種凌虐方式之犯罪行為，縱被告劉若琳認其並未全部參與，

    僅分擔部分，此僅屬其對於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事實之答辯，

    雙方如有不同見解，應為準備程序整理爭點問題，被告劉若

    琳及其辯護人憑此主張附表編號3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未予

    特定，容有誤會。　　

　㈣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7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係為說明Ａ

    童經送醫、救治後仍死亡等客觀過程，此部分送醫、救治時

    間與被告2人被訴犯罪行為、結果發生時間密接，況檢察官

    認被告2人所涉本案所犯法條罪嫌，均屬加重結果犯，Ａ童受

    有如附表編號5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所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

    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後，如何進展，致

    生死亡結果，實屬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密切不可分之事

    實，且為說明犯罪行為該當罪名之原因所必要者，亦難認此

    部分記載有使法院對案件產生負面之看法及判斷，而有造成

    預斷之虞，是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取

    。

　㈤綜上所述，為貫徹公平法院的精神，本案起訴書除被告之年

    籍等資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實毋庸再記載證據；且

    起訴書亦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

    之虞之內容，以免「預斷排除」之目的落空。爰裁定檢察官

    更正如主文第一項所示。其餘聲請均駁回。至關於附表編號

    1部分，聲請人及辯護人等均未聲請刪除或更正，即不在審

    酌範圍內，併此敘明。

五、補充說明：

　　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之立法理由說明，本裁定屬

    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之裁定。檢察官若未依本裁定為

    補正行為，嗣後之準備程序以及審理程序，皆依本院於113

    年8月22日協商會議中所討論之「修訂版犯罪事實」及准許

    部分為本案之起訴事實。另建議就補正後之犯罪事實以統一

    字型方式呈現提出（請勿加粗或加畫底線）。

六、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

    細則第85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附表：

編號 檢察官於協商會議後 修正版之犯罪事實 被告劉彩萱辯護人之理由及意見 被告劉若琳辯護人之理由及意見 本院之判斷 1 劉彩萱為Ａ童（民國111年2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Ａ童）之全日托育保母，劉若琳為劉彩萱之胞妹，並協助看管Ａ童。臺北市○○區○○○00巷00○0號1樓（下稱甲地）為劉彩萱之居托地址、同巷弄6號3樓（下稱乙地）為劉彩萱之住○○○巷弄0號3樓為劉若琳居托地址（下稱丙地）。 無意見。 無意見。 未在聲請範圍。 2 二人自112年9月1日起至同年12月23日晚間10時許止，接續為下列行為： 無意見。 本段所稱行為時間跨長度達3個月，被告及辯護人難以特定犯罪事實發生之具體時間，因而無從進行防禦及辯護。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辯護人之聲請。 3 劉彩萱及劉若琳自112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23日晚間10時止，在上址，以綑綁Ａ童、遮蔽Ａ童眼睛、塞入水桶、不得變換姿勢以裸體躺臥在地上、裸體罰站等凌虐方式限制Ａ童行動自由； 對於新增「遮蔽Ａ童眼睛」字句無意見。 ⑴編號1既已將地點區分為甲地、乙地及丙地，然此部分僅泛稱「在上址」，無法特定所述行為發生之地點。 ⑵所指行為雖羅列包含綑綁、遮蔽雙眼、塞入水桶、使裸體躺臥和站立等凌虐方式，然劉彩萱及劉若琳間之行為分擔為何？劉若琳所遂行犯行均無法特定。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辯護人之聲請。 4 復於甲地及乙地，由劉彩萱以徒手、腳踹及持物品毆打方式、自Ａ童身後推其撞牆，而劉若琳在丙地以指甲刮Ａ童頸部，共同傷害Ａ童， 無意見。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5 致Ａ童受有脖子撕裂傷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痕、大血管塌陷、兩側額頂顳瘀青、左臉擦挫傷、軀幹點狀擦傷、四肢挫瘀傷、兩膝前部鈍挫瘀傷、左膝瘀傷、陰莖根部擦傷、陰囊裂傷、下門牙3顆斷裂、1顆脫落、頭臉部多處皮膚瘀傷及頭皮出血、鼻孔周圍裂傷、嘴唇瘀傷、左嘴角裂傷、陰莖、陰囊表層裂傷、四肢有多處較大區域的瘀傷、皮下軟組織出血、壞死及血液、組織液鬱積等傷害。 ⑴關於傷勢之記載，係屬記載證據之內容，且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亦有引導法官進入審理前，即形成預斷被告有罪之心證，應予刪除。 ⑵建議改為「致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已足特定所涉傷害部分之犯罪事實。 ⑴此段敘述屬於記載證據之內容，即本案法醫解剖報告暨鑑定報告書之內容。 ⑵對於Ａ童之傷勢全部進行敘述與程現，易使法院形成被告犯行殘忍之心證，有生預斷之虞。 ⑶關於此段傷勢之記載，建議修正為「致生傷害結果」，即足以特定犯罪事實，同時避免法院產生預斷。　 應予更正。 6 劉彩萱及劉若琳見Ａ童受傷後，未帶Ａ童就醫接受適當治療，劉彩萱仍在甲地僅提供每日一餐之不潔及不新鮮食物餵食Ａ童、使Ａ童長期裸體，挨餓受凍，致Ａ童長期營養不良，生病體衰，以此方式妨害Ａ童身心健全發展。 ⑴對於增加「僅提供每日一餐」字句無意見。關於「不新鮮」字句，建議修正為「隔餐」為中性表述。 ⑵新增「生病體衰」均為抽象形容詞，屬非特定犯罪事實必要之餘事記載，建議應予刪除。 未特定劉若琳於何時、何處見到Ａ童受傷。 ⑴左列加粗底線部分，應予刪除或更正。 ⑵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7 嗣Ａ童於112年12月23日晚間10時許，出現身體不適及活動力下降情形，劉彩萱僅將Ａ童置於雜物間角落，直至翌（24）日凌晨0時24分許發現Ａ童無意識，始將Ａ童送醫。惟Ａ童仍於同日凌晨0時27分許因上開情形導致組織細胞血液灌流不足，因低血容性休克而停止呼吸死亡。 無意見。 Ａ童死亡之過程，並非被告劉彩萱、劉若琳被訴之犯罪行為，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謹記載「致生死亡結果」已足特定犯罪事實。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彩萱










選任辯護人  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若琳










選任辯護人  曾維翎律師
            陳奕廷律師
            林俊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辯護人等因被告等殺人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3002、6418、9602號），認起訴書記載內容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聲請法院命檢察官刪除並更正起訴書記載，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檢察官應於五日內，於刪除及更正「附表編號5、6標示底線部分文字」後，補正再次修訂後之起訴書犯罪事實。
二、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依會議內容所提出如附表所示修改後之本案犯罪事實，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認附表編號2、3、4、6或未特定犯罪時間、或未特定犯罪地點，致辯護人無從進行防禦及辯護，附表編號7部分有關A童死亡過程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予刪除，僅需記載「致生死亡結果」即足特定犯罪事實；另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劉若琳均認如附表編號5所示檢察官修正後之犯罪事實有關傷勢記載部分，屬證據內容，且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附表編號6部分文字記載為主觀或抽象形容詞，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刪除或以中性用語表述（各聲請人詳細意見如附表所示），爰均聲請依法命檢察官更正或補正起訴書之記載等語。
二、檢察官則說明略以：原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內容，已於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斟酌是否有使國民法官造成預斷之虞，而修改為如附表所示「修訂版犯罪事實」，故認無再加修改之必要。
三、本院之判斷依據及標準：
　㈠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檢察官起訴時，起訴書應記載犯罪事實，並以載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2項第2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中有關日、時、處所及犯罪行為之記載，具有明確檢察官起訴對象、範圍之功能，為使被告得以知悉其受到追訴之對象及範圍，俾能充分行使防禦權，故檢察官自應於起訴書「具體記載」被告犯罪之日、時、處所及犯罪行為之內容，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所謂「具體記載」係指以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並非指檢察官完全不得視個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上開犯罪事實。另基於公平法院之理念、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乃期待國民法官依據經准許提出於審判庭之證據做出判斷，為避免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法官與國民法官間發生資訊落差，採行卷證不併送制度，是起訴書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而所稱「預斷」，係指原本應於審判期日後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事項，卻先於起訴書記載，而使接觸起訴書之國民法官法庭就案件產生先入為主及偏見之想法，而預先形成心證之情形而言。
　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之記載有無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有爭議時，法院得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2項規定，具體審酌「一、記載證據之內容，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二、記載前科資料，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三、記載被告之品行、素行、經歷、生活狀況或相關評價，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四、其他記載本法（即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2項以外之事項，且足使人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者。但與犯罪事實具密不可分關係，且為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部分，不在此限。」而妥為認定。又依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屬於第4款但書不在禁止記載之列，如⑴關於犯罪動機、過程等，若可認為與本案具有密不可分關係，為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者，⑵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密切不可分之事實，且為說明犯罪行為該當罪名之原因所必要者，上開情形均難認為屬於有預斷之虞之內容，是檢察官為了具體說明本案犯罪事實，就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經過等事項中，與犯罪事實密不可分之部分，容有記載之必要性。
　㈢就犯罪事實記載是否涉及「證據之內容」，而有使法院就案件有預斷之虞部分，因刑事審判程序中審、檢、辯三方所製作之判決書、起訴書、辯護書狀，所敘事實部分均應以證據為基礎，進而決定「主張或認定之事實」。而相同證據內容，可能因訴訟立場不同而為不同事實認定之結果，此乃訴訟攻防的正常情形。倘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係檢察官根據證據內容理解後，為敘明犯罪事實架構，而參酌犯罪構成要件及部分證據所表現之文意，記載事實認定之結果，而非單純引述證據內容，即難謂係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2項第1款所規定的「證據之內容」。
四、經查：
　㈠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5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除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外，尚詳細描述Ａ童傷勢情形（即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經聲請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均表示該等詳細描述Ａ童傷勢情形部分，係屬記載證據之內容，而有預斷之虞。本案檢察官起訴認被告2人均涉刑法第286條第1項、第3項之凌虐兒童妨害身心發展致死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致死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死罪等罪嫌（下稱本案所犯法條罪嫌），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所載Ａ童傷勢情形，雖與檢察官起訴所指傷害、凌虐等客觀行為與結果存在與否，具有事理與邏輯上必然關聯性，然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已足具體說明本案犯罪事實就犯罪手段、結果等事項，倘再予記載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所載Ａ童傷勢，非無企圖藉由該等完整記載之方式，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接觸證明本案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資料前，形成本案犯罪結果屬殘忍等先入為主及偏見之想法，並因此預先形成心證，是此部分記載已非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聲請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此部分之聲請為有理由。
　㈡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6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聲請人劉彩萱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關「劉彩萱仍在甲地提供每日一餐之不潔食物餵食Ａ童、長期裸體，致Ａ童長期營養不良，以此方式妨害Ａ童身心健全發展」之記載。檢察官有關劉彩萱提供餵食Ａ童之食物，除記載「不潔」食物外，尚包含「不新鮮」食物，所謂「不潔」食物，即指「不乾淨、不清潔」之食物，又參照教育部國語辭典「新鮮」一詞係「形容食物清潔鮮美而沒有變質」（本院卷第351頁），從而，提供「不潔」食物已可包含提供「不新鮮」食物之意，而無重覆記載之必要。另「長期裸體」即指長期未穿著衣物，除影響美觀外，尚包含未以衣物保暖之意，綜合前述「提供每日一餐之不潔食物餵食Ａ童」觀之，已可表達Ａ童有「挨餓受凍」之情形，是無必要再重覆記載之必要。再者，「挨餓受凍」、「生病體衰」亦均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結果，易造成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預先對被告產生惡性重大之看法，而無助後續理性作成判斷，亦無益於公平審判，故聲請人劉彩萱及其辯護人認此部分記載有預斷之虞，核屬有據。
　㈢至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如附表編號2、3、4、6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或未特定犯罪時間、或未特定犯罪地點、或未特定起訴事實，致其等無從答辯云云。然：
　1.依前揭說明，檢察官僅需依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其亦得視個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犯罪事實，蓋部分犯罪時間並無從以具體某時某日得以詳加說明，以繼續犯為例，因行為有延續性，而具有行為之起日、始日，或變換行為地點，即區段性之犯罪期間，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劉若琳所涉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第2項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人於死罪嫌，自屬上述之繼續犯型態（有罪與否尚待審理），故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起訴書記載之行為時間長達3個月，未特定犯罪事實發生之具體時間、未予特定被告劉若琳於何時、何處見到Ａ童受傷云云，並無足採。
　2.又關於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起訴書記載之犯罪未記載被告2人行為分擔為何，且未特定被告劉若琳所遂行之犯罪行為何為云云，然細繹附表編號3 、4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記載方式，其中附表編號3 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已說明係被告2人在上址（即附表編號1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中之甲、乙、丙地），以何種凌虐犯罪手法限制Ａ童行動自由；附表編號4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則分別記載被告劉彩萱在甲、乙地，被告劉若琳在丙地，各自對Ａ童所為之傷害行為，顯見檢察官於起訴書中業已區分本案被告2人共同所為之犯罪行為、手段，及其等2人各自分擔之犯罪行為及手段，足使被告劉若琳得以知悉其受到追訴之範圍，並充分行使防禦權，至被告劉若琳對於附表編號3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所羅列之各種凌虐方式之犯罪行為，縱被告劉若琳認其並未全部參與，僅分擔部分，此僅屬其對於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事實之答辯，雙方如有不同見解，應為準備程序整理爭點問題，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憑此主張附表編號3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未予特定，容有誤會。　　
　㈣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7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係為說明Ａ童經送醫、救治後仍死亡等客觀過程，此部分送醫、救治時間與被告2人被訴犯罪行為、結果發生時間密接，況檢察官認被告2人所涉本案所犯法條罪嫌，均屬加重結果犯，Ａ童受有如附表編號5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所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後，如何進展，致生死亡結果，實屬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密切不可分之事實，且為說明犯罪行為該當罪名之原因所必要者，亦難認此部分記載有使法院對案件產生負面之看法及判斷，而有造成預斷之虞，是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取。
　㈤綜上所述，為貫徹公平法院的精神，本案起訴書除被告之年籍等資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實毋庸再記載證據；且起訴書亦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以免「預斷排除」之目的落空。爰裁定檢察官更正如主文第一項所示。其餘聲請均駁回。至關於附表編號1部分，聲請人及辯護人等均未聲請刪除或更正，即不在審酌範圍內，併此敘明。
五、補充說明：
　　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之立法理由說明，本裁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之裁定。檢察官若未依本裁定為補正行為，嗣後之準備程序以及審理程序，皆依本院於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中所討論之「修訂版犯罪事實」及准許部分為本案之起訴事實。另建議就補正後之犯罪事實以統一字型方式呈現提出（請勿加粗或加畫底線）。
六、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附表：
		編號

		檢察官於協商會議後
修正版之犯罪事實

		被告劉彩萱辯護人之理由及意見

		被告劉若琳辯護人之理由及意見

		本院之判斷



		1

		劉彩萱為Ａ童（民國111年2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Ａ童）之全日托育保母，劉若琳為劉彩萱之胞妹，並協助看管Ａ童。臺北市○○區○○○00巷00○0號1樓（下稱甲地）為劉彩萱之居托地址、同巷弄6號3樓（下稱乙地）為劉彩萱之住○○○巷弄0號3樓為劉若琳居托地址（下稱丙地）。

		無意見。

		無意見。

		未在聲請範圍。



		2

		二人自112年9月1日起至同年12月23日晚間10時許止，接續為下列行為：

		無意見。

		本段所稱行為時間跨長度達3個月，被告及辯護人難以特定犯罪事實發生之具體時間，因而無從進行防禦及辯護。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辯護人之聲請。



		3

		劉彩萱及劉若琳自112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23日晚間10時止，在上址，以綑綁Ａ童、遮蔽Ａ童眼睛、塞入水桶、不得變換姿勢以裸體躺臥在地上、裸體罰站等凌虐方式限制Ａ童行動自由；

		對於新增「遮蔽Ａ童眼睛」字句無意見。

		⑴編號1既已將地點區分為甲地、乙地及丙地，然此部分僅泛稱「在上址」，無法特定所述行為發生之地點。
⑵所指行為雖羅列包含綑綁、遮蔽雙眼、塞入水桶、使裸體躺臥和站立等凌虐方式，然劉彩萱及劉若琳間之行為分擔為何？劉若琳所遂行犯行均無法特定。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辯護人之聲請。



		4

		復於甲地及乙地，由劉彩萱以徒手、腳踹及持物品毆打方式、自Ａ童身後推其撞牆，而劉若琳在丙地以指甲刮Ａ童頸部，共同傷害Ａ童，

		無意見。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5

		致Ａ童受有脖子撕裂傷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痕、大血管塌陷、兩側額頂顳瘀青、左臉擦挫傷、軀幹點狀擦傷、四肢挫瘀傷、兩膝前部鈍挫瘀傷、左膝瘀傷、陰莖根部擦傷、陰囊裂傷、下門牙3顆斷裂、1顆脫落、頭臉部多處皮膚瘀傷及頭皮出血、鼻孔周圍裂傷、嘴唇瘀傷、左嘴角裂傷、陰莖、陰囊表層裂傷、四肢有多處較大區域的瘀傷、皮下軟組織出血、壞死及血液、組織液鬱積等傷害。

		⑴關於傷勢之記載，係屬記載證據之內容，且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亦有引導法官進入審理前，即形成預斷被告有罪之心證，應予刪除。
⑵建議改為「致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已足特定所涉傷害部分之犯罪事實。

		⑴此段敘述屬於記載證據之內容，即本案法醫解剖報告暨鑑定報告書之內容。
⑵對於Ａ童之傷勢全部進行敘述與程現，易使法院形成被告犯行殘忍之心證，有生預斷之虞。
⑶關於此段傷勢之記載，建議修正為「致生傷害結果」，即足以特定犯罪事實，同時避免法院產生預斷。　

		應予更正。



		6

		劉彩萱及劉若琳見Ａ童受傷後，未帶Ａ童就醫接受適當治療，劉彩萱仍在甲地僅提供每日一餐之不潔及不新鮮食物餵食Ａ童、使Ａ童長期裸體，挨餓受凍，致Ａ童長期營養不良，生病體衰，以此方式妨害Ａ童身心健全發展。

		⑴對於增加「僅提供每日一餐」字句無意見。關於「不新鮮」字句，建議修正為「隔餐」為中性表述。
⑵新增「生病體衰」均為抽象形容詞，屬非特定犯罪事實必要之餘事記載，建議應予刪除。

		未特定劉若琳於何時、何處見到Ａ童受傷。

		⑴左列加粗底線部分，應予刪除或更正。
⑵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7

		嗣Ａ童於112年12月23日晚間10時許，出現身體不適及活動力下降情形，劉彩萱僅將Ａ童置於雜物間角落，直至翌（24）日凌晨0時24分許發現Ａ童無意識，始將Ａ童送醫。惟Ａ童仍於同日凌晨0時27分許因上開情形導致組織細胞血液灌流不足，因低血容性休克而停止呼吸死亡。

		無意見。

		Ａ童死亡之過程，並非被告劉彩萱、劉若琳被訴之犯罪行為，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謹記載「致生死亡結果」已足特定犯罪事實。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彩萱











選任辯護人  謝孟羽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陳雨凡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黃任顯律師（法律扶助律師）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劉若琳











選任辯護人  曾維翎律師

            陳奕廷律師

            林俊宏律師

上列聲請人即辯護人等因被告等殺人等案件（113年度偵字第3002、6418、9602號），認起訴書記載內容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聲請法院命檢察官刪除並更正起訴書記載，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檢察官應於五日內，於刪除及更正「附表編號5、6標示底線部分文字」後，補正再次修訂後之起訴書犯罪事實。

二、其餘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於民國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檢察官依會議內容所提出如附表所示修改後之本案犯罪事實，聲請人即被告劉若琳認附表編號2、3、4、6或未特定犯罪時間、或未特定犯罪地點，致辯護人無從進行防禦及辯護，附表編號7部分有關A童死亡過程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予刪除，僅需記載「致生死亡結果」即足特定犯罪事實；另聲請人即被告劉彩萱、劉若琳均認如附表編號5所示檢察官修正後之犯罪事實有關傷勢記載部分，屬證據內容，且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附表編號6部分文字記載為主觀或抽象形容詞，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刪除或以中性用語表述（各聲請人詳細意見如附表所示），爰均聲請依法命檢察官更正或補正起訴書之記載等語。

二、檢察官則說明略以：原起訴書犯罪事實記載內容，已於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後，斟酌是否有使國民法官造成預斷之虞，而修改為如附表所示「修訂版犯罪事實」，故認無再加修改之必要。

三、本院之判斷依據及標準：

　㈠按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檢察官起訴時，起訴書應記載犯罪事實，並以載明日、時、處所及方法特定之，不得記載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2項第2款、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中有關日、時、處所及犯罪行為之記載，具有明確檢察官起訴對象、範圍之功能，為使被告得以知悉其受到追訴之對象及範圍，俾能充分行使防禦權，故檢察官自應於起訴書「具體記載」被告犯罪之日、時、處所及犯罪行為之內容，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4條第1項亦有明文，而所謂「具體記載」係指以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並非指檢察官完全不得視個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上開犯罪事實。另基於公平法院之理念、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國民參與審判程序，乃期待國民法官依據經准許提出於審判庭之證據做出判斷，為避免造成國民法官過重之負擔，法官與國民法官間發生資訊落差，採行卷證不併送制度，是起訴書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而所稱「預斷」，係指原本應於審判期日後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事項，卻先於起訴書記載，而使接觸起訴書之國民法官法庭就案件產生先入為主及偏見之想法，而預先形成心證之情形而言。

　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之記載有無違反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規定「使法院就案件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有爭議時，法院得依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2項規定，具體審酌「一、記載證據之內容，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二、記載前科資料，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三、記載被告之品行、素行、經歷、生活狀況或相關評價，且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者。四、其他記載本法（即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2項以外之事項，且足使人就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形成心證者。但與犯罪事實具密不可分關係，且為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之部分，不在此限。」而妥為認定。又依該條立法理由說明，屬於第4款但書不在禁止記載之列，如⑴關於犯罪動機、過程等，若可認為與本案具有密不可分關係，為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者，⑵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密切不可分之事實，且為說明犯罪行為該當罪名之原因所必要者，上開情形均難認為屬於有預斷之虞之內容，是檢察官為了具體說明本案犯罪事實，就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經過等事項中，與犯罪事實密不可分之部分，容有記載之必要性。

　㈢就犯罪事實記載是否涉及「證據之內容」，而有使法院就案件有預斷之虞部分，因刑事審判程序中審、檢、辯三方所製作之判決書、起訴書、辯護書狀，所敘事實部分均應以證據為基礎，進而決定「主張或認定之事實」。而相同證據內容，可能因訴訟立場不同而為不同事實認定之結果，此乃訴訟攻防的正常情形。倘起訴書記載之犯罪事實，係檢察官根據證據內容理解後，為敘明犯罪事實架構，而參酌犯罪構成要件及部分證據所表現之文意，記載事實認定之結果，而非單純引述證據內容，即難謂係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2項第1款所規定的「證據之內容」。

四、經查：

　㈠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5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除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外，尚詳細描述Ａ童傷勢情形（即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經聲請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均表示該等詳細描述Ａ童傷勢情形部分，係屬記載證據之內容，而有預斷之虞。本案檢察官起訴認被告2人均涉刑法第286條第1項、第3項之凌虐兒童妨害身心發展致死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傷害兒童致死罪、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第2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死罪等罪嫌（下稱本案所犯法條罪嫌），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所載Ａ童傷勢情形，雖與檢察官起訴所指傷害、凌虐等客觀行為與結果存在與否，具有事理與邏輯上必然關聯性，然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已足具體說明本案犯罪事實就犯罪手段、結果等事項，倘再予記載附表編號5加粗劃底線部分所載Ａ童傷勢，非無企圖藉由該等完整記載之方式，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在接觸證明本案被告犯罪事實有無之證據資料前，形成本案犯罪結果屬殘忍等先入為主及偏見之想法，並因此預先形成心證，是此部分記載已非說明犯罪事實所必要，聲請人2人及其等辯護人此部分之聲請為有理由。

　㈡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6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聲請人劉彩萱及其辯護人均同意有關「劉彩萱仍在甲地提供每日一餐之不潔食物餵食Ａ童、長期裸體，致Ａ童長期營養不良，以此方式妨害Ａ童身心健全發展」之記載。檢察官有關劉彩萱提供餵食Ａ童之食物，除記載「不潔」食物外，尚包含「不新鮮」食物，所謂「不潔」食物，即指「不乾淨、不清潔」之食物，又參照教育部國語辭典「新鮮」一詞係「形容食物清潔鮮美而沒有變質」（本院卷第351頁），從而，提供「不潔」食物已可包含提供「不新鮮」食物之意，而無重覆記載之必要。另「長期裸體」即指長期未穿著衣物，除影響美觀外，尚包含未以衣物保暖之意，綜合前述「提供每日一餐之不潔食物餵食Ａ童」觀之，已可表達Ａ童有「挨餓受凍」之情形，是無必要再重覆記載之必要。再者，「挨餓受凍」、「生病體衰」亦均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結果，易造成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預先對被告產生惡性重大之看法，而無助後續理性作成判斷，亦無益於公平審判，故聲請人劉彩萱及其辯護人認此部分記載有預斷之虞，核屬有據。

　㈢至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如附表編號2、3、4、6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或未特定犯罪時間、或未特定犯罪地點、或未特定起訴事實，致其等無從答辯云云。然：

　1.依前揭說明，檢察官僅需依當時證據所得以證明之程度，儘可能以具體之時間、地點及方法明確記載起訴之犯罪事實，其亦得視個案情形，以一定範圍特定犯罪事實，蓋部分犯罪時間並無從以具體某時某日得以詳加說明，以繼續犯為例，因行為有延續性，而具有行為之起日、始日，或變換行為地點，即區段性之犯罪期間，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劉若琳所涉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2條之1第1項第4款、第2項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施以凌虐而妨害自由因而致人於死罪嫌，自屬上述之繼續犯型態（有罪與否尚待審理），故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起訴書記載之行為時間長達3個月，未特定犯罪事實發生之具體時間、未予特定被告劉若琳於何時、何處見到Ａ童受傷云云，並無足採。

　2.又關於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主張起訴書記載之犯罪未記載被告2人行為分擔為何，且未特定被告劉若琳所遂行之犯罪行為何為云云，然細繹附表編號3 、4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記載方式，其中附表編號3 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已說明係被告2人在上址（即附表編號1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中之甲、乙、丙地），以何種凌虐犯罪手法限制Ａ童行動自由；附表編號4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則分別記載被告劉彩萱在甲、乙地，被告劉若琳在丙地，各自對Ａ童所為之傷害行為，顯見檢察官於起訴書中業已區分本案被告2人共同所為之犯罪行為、手段，及其等2人各自分擔之犯罪行為及手段，足使被告劉若琳得以知悉其受到追訴之範圍，並充分行使防禦權，至被告劉若琳對於附表編號3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所羅列之各種凌虐方式之犯罪行為，縱被告劉若琳認其並未全部參與，僅分擔部分，此僅屬其對於檢察官此部分起訴事實之答辯，雙方如有不同見解，應為準備程序整理爭點問題，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憑此主張附表編號3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未予特定，容有誤會。　　

　㈣檢察官所提出如附表編號7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係為說明Ａ童經送醫、救治後仍死亡等客觀過程，此部分送醫、救治時間與被告2人被訴犯罪行為、結果發生時間密接，況檢察官認被告2人所涉本案所犯法條罪嫌，均屬加重結果犯，Ａ童受有如附表編號5所示修正版犯罪事實所記載「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後，如何進展，致生死亡結果，實屬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具有密切不可分之事實，且為說明犯罪行為該當罪名之原因所必要者，亦難認此部分記載有使法院對案件產生負面之看法及判斷，而有造成預斷之虞，是被告劉若琳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無可取。

　㈤綜上所述，為貫徹公平法院的精神，本案起訴書除被告之年籍等資訊、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實毋庸再記載證據；且起訴書亦不得記載、引用或附具足使國民法官法庭產生預斷之虞之內容，以免「預斷排除」之目的落空。爰裁定檢察官更正如主文第一項所示。其餘聲請均駁回。至關於附表編號1部分，聲請人及辯護人等均未聲請刪除或更正，即不在審酌範圍內，併此敘明。

五、補充說明：

　　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之立法理由說明，本裁定屬於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之裁定。檢察官若未依本裁定為補正行為，嗣後之準備程序以及審理程序，皆依本院於113年8月22日協商會議中所討論之「修訂版犯罪事實」及准許部分為本案之起訴事實。另建議就補正後之犯罪事實以統一字型方式呈現提出（請勿加粗或加畫底線）。

六、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3條第4項、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85條第1項、刑事訴訟法第273條第6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鈺珍

                                      法  官  吳玟儒

                                      法  官  洪甯雅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胡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附表：

編號 檢察官於協商會議後 修正版之犯罪事實 被告劉彩萱辯護人之理由及意見 被告劉若琳辯護人之理由及意見 本院之判斷 1 劉彩萱為Ａ童（民國111年2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Ａ童）之全日托育保母，劉若琳為劉彩萱之胞妹，並協助看管Ａ童。臺北市○○區○○○00巷00○0號1樓（下稱甲地）為劉彩萱之居托地址、同巷弄6號3樓（下稱乙地）為劉彩萱之住○○○巷弄0號3樓為劉若琳居托地址（下稱丙地）。 無意見。 無意見。 未在聲請範圍。 2 二人自112年9月1日起至同年12月23日晚間10時許止，接續為下列行為： 無意見。 本段所稱行為時間跨長度達3個月，被告及辯護人難以特定犯罪事實發生之具體時間，因而無從進行防禦及辯護。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辯護人之聲請。 3 劉彩萱及劉若琳自112年9月1日起至同年12月23日晚間10時止，在上址，以綑綁Ａ童、遮蔽Ａ童眼睛、塞入水桶、不得變換姿勢以裸體躺臥在地上、裸體罰站等凌虐方式限制Ａ童行動自由； 對於新增「遮蔽Ａ童眼睛」字句無意見。 ⑴編號1既已將地點區分為甲地、乙地及丙地，然此部分僅泛稱「在上址」，無法特定所述行為發生之地點。 ⑵所指行為雖羅列包含綑綁、遮蔽雙眼、塞入水桶、使裸體躺臥和站立等凌虐方式，然劉彩萱及劉若琳間之行為分擔為何？劉若琳所遂行犯行均無法特定。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辯護人之聲請。 4 復於甲地及乙地，由劉彩萱以徒手、腳踹及持物品毆打方式、自Ａ童身後推其撞牆，而劉若琳在丙地以指甲刮Ａ童頸部，共同傷害Ａ童， 無意見。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5 致Ａ童受有脖子撕裂傷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痕、大血管塌陷、兩側額頂顳瘀青、左臉擦挫傷、軀幹點狀擦傷、四肢挫瘀傷、兩膝前部鈍挫瘀傷、左膝瘀傷、陰莖根部擦傷、陰囊裂傷、下門牙3顆斷裂、1顆脫落、頭臉部多處皮膚瘀傷及頭皮出血、鼻孔周圍裂傷、嘴唇瘀傷、左嘴角裂傷、陰莖、陰囊表層裂傷、四肢有多處較大區域的瘀傷、皮下軟組織出血、壞死及血液、組織液鬱積等傷害。 ⑴關於傷勢之記載，係屬記載證據之內容，且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亦有引導法官進入審理前，即形成預斷被告有罪之心證，應予刪除。 ⑵建議改為「致Ａ童脖子及全身多處新舊不同程度鈍、挫、擦傷等傷勢」已足特定所涉傷害部分之犯罪事實。 ⑴此段敘述屬於記載證據之內容，即本案法醫解剖報告暨鑑定報告書之內容。 ⑵對於Ａ童之傷勢全部進行敘述與程現，易使法院形成被告犯行殘忍之心證，有生預斷之虞。 ⑶關於此段傷勢之記載，建議修正為「致生傷害結果」，即足以特定犯罪事實，同時避免法院產生預斷。　 應予更正。 6 劉彩萱及劉若琳見Ａ童受傷後，未帶Ａ童就醫接受適當治療，劉彩萱仍在甲地僅提供每日一餐之不潔及不新鮮食物餵食Ａ童、使Ａ童長期裸體，挨餓受凍，致Ａ童長期營養不良，生病體衰，以此方式妨害Ａ童身心健全發展。 ⑴對於增加「僅提供每日一餐」字句無意見。關於「不新鮮」字句，建議修正為「隔餐」為中性表述。 ⑵新增「生病體衰」均為抽象形容詞，屬非特定犯罪事實必要之餘事記載，建議應予刪除。 未特定劉若琳於何時、何處見到Ａ童受傷。 ⑴左列加粗底線部分，應予刪除或更正。 ⑵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7 嗣Ａ童於112年12月23日晚間10時許，出現身體不適及活動力下降情形，劉彩萱僅將Ａ童置於雜物間角落，直至翌（24）日凌晨0時24分許發現Ａ童無意識，始將Ａ童送醫。惟Ａ童仍於同日凌晨0時27分許因上開情形導致組織細胞血液灌流不足，因低血容性休克而停止呼吸死亡。 無意見。 Ａ童死亡之過程，並非被告劉彩萱、劉若琳被訴之犯罪行為，亦非特定犯罪事實所必要，應謹記載「致生死亡結果」已足特定犯罪事實。 駁回聲請人劉若琳及其辯護人之聲請。 

　　



